附件2

玉溪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协议

甲    方：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     管理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    方（姓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个人扣款账户开户银行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个人扣款账户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玉溪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《玉溪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乙方自愿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一、乙方确认并承诺：未在玉溪市设立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或者原缴存账户已经封存。以上填写信息均准确无误，因承诺不实造成的后果及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二、乙方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，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及利息归本人所有，其归集、提取、贷款等统一由甲方负责管理。

三、乙方应自申请开户缴存的当月起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，且可自愿一次性补缴不超过6个月（含）的住房公积金，补缴资金计入连续缴存年限，用于满足提取、贷款等业务的缴存时限要求。
四、乙方根据自身情况，可在每年6月申请调整一次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，调整后的执行周期为申请当年7月至次年6月。对低于下限或高于上限标准的缴存基数，个人未申请调整的，由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统一调整至限额标准。

五、乙方同意甲方从指定银行借记卡（一类卡）上代扣乙方缴存的住房公积金，此后每月    日划扣当月住房公积金。在汇缴前，乙方应确保银行借记卡内保留充足余额。
六、因乙方提供的上述信息有误或者账户被注销、被冻结及余额不足等，造成乙方自愿缴存账户开户银行无法划款的，其责任和风险概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七、在甲方规定的缴存期限内，如因乙方账户存款不足等原因，导致欠缴住房公积金的，乙方可以办理补缴。

八、因乙方代扣账户金额不足而造成连续6个月无法划款的，甲方有权对乙方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作封存处理。连续开户6个月以上未缴存、账户余额为零且无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，甲方有权注销乙方个人账户。乙方办理启封手续后可继续按月代扣，正常缴存时间自恢复缴存月份起重新计算。已经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在结清贷款前，不得停缴住房公积金，否则导致不能正常扣款所产生的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九、甲乙双方应遵循《玉溪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《玉溪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》《玉溪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》等相关业务规定办理账户设立、变更、缴存、提取以及贷款等各项住房公积金业务。乙方向甲方申请贷款的，须签订《玉溪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按月对冲还贷委托协议》。
    十、乙方代扣账（卡）号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及时向公积金中心申请办理信息变更手续，否则导致不能正常扣款所产生的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    十一、乙方擅自撤销代扣账（卡）号，致使协议无法履行引起的责任，责任概由乙方负责。如乙方已向甲方申请贷款的，甲方有权提前收回贷款本息。

十二、乙方存在未遵守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违规情形的，无论该行为被发现时本协议是否已解除，甲方均有权按照相关规定处理。

十三、协议执行过程中如出现争议，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通过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
    十四、本协议执行过程中，如遇到新情况，双方经友好协商后可以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十五、乙方与已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，住房公积金必须转移至所在单位账户缴存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

十六、如遇国家、省、市法律法规或政策调整，本协议约定内容从其调整。
十七、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、乙代扣银行各执一份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十八、本协议自甲、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章部分）

甲方（业务专用章）：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名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